三门峡市甘棠幼儿园
2024年秋季幼儿贫困资助工作安排

根据《三门峡市学前教育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豫教资文件要求，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对2024年秋季贫困资助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申请资助须具备以下条件：
1．孤儿或福利机构监护的儿童；
2．儿童本人残疾；(儿童残疾证）
3．建档立卡特困家庭儿童；（农村特困家庭贫困卡,在扶贫办有备案）
4．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相关证件）
5．重点优抚对象子女；（如：军属）
6．五保户；（相关证件）
7. 儿童本人或其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如：儿童本人或父母因重大疾病做手术的，医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有慢性疾病的提供办理慢性病的相关佐证材料）； 
8．家庭遭遇不可抗力或自然灾害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如 ：家中被盗应有公安部门提供相关证明；幼儿家中发生火灾应有消防部门提供的证明等）；
9．家庭子女中有两名及以上正接受非义务教育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校或居委会提供相关证明）；
10．经济困难的单亲家庭（离婚证书复印件）；
11．监护缺失处于困境（居委会出具相关证明）；
12.家庭确实困难又无法提供任何证件材料（由学校及幼儿所在班级具体了解情况后，家长提出书面申请，班级3位教师签字，园领导签字）；
13.幼儿父母残疾（提供残疾证）；
14.其它原因导致的家庭经济困难（由家长自己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二.材料要求：
1.家长提出书面申请；（1份)
2.申请贫困资助幼儿及佐证人的户口本复印件；（各1份)
3.证明经济困难的佐证材料；（1份)
4.《河南省家族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承诺书》；（1份)
5.《河南省家族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1份)
6.提供佐证材料的幼儿家长，需提供本人“社会保障卡”，复印后写清本人联系方式。（1份）
 三.其它说明:
1.《承诺书》及《申请表》电子版附后，请家长自行下载打印并填写（申请表班主任必须签字，承诺书家长必须签字）；
2.请将以上所有材料（共6份），于2024年10月31日之前上交本班教师，过期将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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